
臺南市111學年度第14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

樂樂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｢SH150 方案｣、「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」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以本市各公私立國小校園為基地，趣味、安全之樂樂棒球活動為媒

介，提升校園運動人口數量。 

(二)結合現有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，建立學生良好運動習慣、促進國

小學童身體健康、增強體適能。 

(三)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，以班級為單位，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 

    教育部體育署 

四、主辦單位： 

   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 

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 

六、協辦單位：  

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 

仁德區仁德國民中學 

長榮大學 

遠東科技大學 

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

崑山科技大學 

國立臺南大學 

仁德區公所 

七、報名日期: 111年12月19日8:00(星期一)起至111年12月30日(星期五)16:00

止。 

八、比賽日期：112年3月2日(星期四)至112年3月3日(星期五) 

    (詳細賽程將於賽程抽籤暨領隊、裁判會議後公告於教育局公告網站)。 

九、賽程抽籤暨領隊、裁判會議： 

    時間：112年1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。 



    地點：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小會議室。 

(請至教育局資訊中心─學習護照—德南國小—「臺南市111學年度教育部第

14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樂樂棒球領隊會議暨規則研討會」報名參加)。 

十、比賽地點：中洲球場（臺南市仁德區依仁國小前） 

十一、比賽組別規定及各組規則： 

(一) 六年級組 

1.班級學生人數19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以【班】為單位，不得跨班參

加。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，不得再上場。 

2.班級學生人數18人(含)以下者，得跨班組隊，但須以同年級為優

先，若同年級只有一班，可跨年級組隊，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

年級學生之組別。 

3.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，若跨兩班即超過19人則不得跨三班組

隊，以此類推。 

4.學校3、4、5年級學生總數不足19人者，得以【校】為單位，跨校

組隊補足員額，且須另出具證明書(載明校名、班級人數、男女學

生人數、學生班級、姓名、生日、性別）予承辦單位備查。 

5.以班級組隊，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，下場比賽人數18-30人。 

6.參賽學校需準備全班在學證明正本一份，證明資格無誤。若開賽

前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，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。 

7. 班隊組比賽，預賽需打完，無提前結束。決賽最後1局時，若後攻

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，均提前結束，不

必打完。 

(二) 五年級組 

1.班級學生人數19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以【班】為單位，不得跨班參

加。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，不得再上場。 

2.班級學生人數18人(含)以下者，得跨班組隊，但須以同年級為優

先，若同年級只有一班，可跨年級組隊，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

年級學生之組別。 

3.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，若跨兩班即超過19人則不得跨三班組

隊，以此類推。 

4.學校3、4、5年級學生總數不足19人者，得以【校】為單位，跨校

組隊補足員額，且須另出具證明書(載明校名、班級人數、男女學

生人數、學生班級、姓名、生日、性別）予承辦單位備查。 

5.以班級組隊，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，下場比賽人數18-30人。 

6.參賽學校需準備全班在學證明正本一份，證明資格無誤。若開賽

前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，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。 

7. 班隊組比賽，預賽需打完，無提前結束。決賽最後1局時，若後攻

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，均提前結束，不

必打完。 

     (三) 四年級組 

1.班級學生人數19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以【班】為單位，不得跨班參



加。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，不得再上場。 

2.班級學生人數18人(含)以下者，得跨班組隊，但須以同年級為優

先，若同年級只有一班，可跨年級組隊，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

年級學生之組別。 

3.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，若跨兩班即超過19人則不得跨三班組

隊，以此類推。 

4.以班級組隊，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，下場比賽人數18-30人。 

5.以學校為單位，可同年級跨班或跨以下年級組隊，不得跨校組

隊。 

6.參賽學校需準備全班在學證明正本一份，證明資格無誤。若開賽

前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，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。 

7. 班隊組比賽，預賽需打完，無提前結束。決賽最後1局時，若後攻

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，均提前結束，不

必打完。 

(四) 三年級組 

         1.班級學生人數19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以【班】為單位，不得跨班參 

           加。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，不得再上場。 

        2.班級學生人數18人(含)以下者，得跨班組隊，但須以同年級為優 

          先，若同年級只有一班，可跨年級組隊，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年 

          級學生之組別。 

        3.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，若跨兩班即超過19人則不得跨三班組 

          隊，以此類推。 

        4.以班級組隊，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，下場比賽人數18-30人。 

        5.以學校為單位，可同年級跨班或跨以下年級組隊，不得跨校組隊。 

        6.參賽學校需準備全班在學證明正本一份，證明資格無誤。若開賽前 

          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，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。 

        7. 班隊組比賽，預賽需打完，無提前結束。決賽最後1局時，若後攻 

          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，均提前結束，不必 

          打完。 

十二、比賽規則：各組比賽隊伍過多時，預賽採2局制 

(一)比賽共4局限50分鐘，以得分多的隊伍獲勝。若滿三局差13分(含)，

則提前結束。決賽最後1局時，若後攻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

法改變勝負結果，均提前結束，9棒不必打完。 

(二)守備方面：一隊分兩組，每組9人，分單、雙數局輪流上場守備及打

擊，第1、3局由背號1-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，第2、4局由背號10-18號

上場守備及打擊；替補隊員至少2名至多12名。 

(三)打擊方面：第1、3局由背號1-9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，不論出局數。第

2、4局由背號10-18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，不論出局數。唯開打前第一

局若有殘壘，則前一局原先殘壘上之跑壘員，須先上到壘包後，才開

始比賽。 

(四)下場9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3人。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，就不得



再上場。 

(五)除大會另有規定外，採用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之比賽規則。 

    (http://chba.pixnet.net/blog） 

十三、實施對象： 

(一)現就讀本市各公私立國小且仍在籍學生。 

(二)本項競賽以推廣普及化為核心，111學年度於「中華民國學生棒球聯

盟」註冊登錄為男子棒球代表隊者，不得報名參賽。體育班及集中單

一班級之運動代表隊學生，禁止報名參賽，但分散於各班之校隊成員，

得依其原就讀班級報名參賽。 

十四、比賽器材： 

(一)採HIDO-70g橘色樂樂棒球、球棒為HIDO-70cm黃色防甩標準棒、

KIPSTA打擊座、雙色安全壘包。 

(二)比賽器材由大會供應、號碼背心敬請自備，先發球員號碼須按棒次順

序穿著。 

十五、賽制： 

(一)依據「104學年度教育部三.四.五.六年級樂樂棒球初級版比賽規則」

進行比賽。四年級和六年級組去年前四名隊伍抽籤時預賽不排在同一

分組循環。預賽採分組循環，每組取戰績最優者晉級複、決賽，複、

決賽採單敗淘汰制。 

(二)報名5隊以內，採循環計分賽制： 

1.勝1場得2分，負1場得1分，如1隊棄權時，除該隊取消資格外，所

有與該隊比賽之積分均不予計算，積分高者得勝。 

2. 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，依下列順序處理： 

            a.二隊積分相同時，以勝隊為先。 

            b.以循環賽中之相互關係失分較低者為先。 

            c.以循環賽中之總失分較低者為先。 

            d.擲銅板以決定名次 

十六、報名規定： 

(一)請填寫報名表（需承辦人、主任、校長用印）、跨班跨校證明書（若

有跨班、跨校才需繳交）。紙本核章後逕送德南國小學務處甘俊彥主

任彙整(717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209號)。 

(二)報名表電子檔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lan4034@gmail.com德南國小學

http://chba.pixnet.net/blog
mailto:報名表電子檔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lan4034@gmail.com


務主任甘俊彥老師，收信後將回覆確認報名是否成功。 

(三)自報名開始之日起，可至德南國小網站首頁瀏覽報名隊數且同步公告

於111學年度臺南市樂樂棒球市賽群組。 

 

(四)有關報名資格或比賽規則問題，請洽聯絡人：甘俊彥主任06-

2794772#821、網路電話:291020。  

十七、獎勵: 

(一)2至3隊錄取1名； 4隊錄取2名； 5隊錄取3名；6隊錄取4名；7隊錄取

5名；8隊錄取6名；9隊錄取7名；10隊以上錄取8名。 

(二)各競賽種類及項目之實際參賽人（隊）數未達2隊以上，或運動員於       

參賽項目之全部賽程均未出賽者，不予獎勵。 

(三)優勝隊伍隊職員、辦理活動有功人員，依照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」辦理敘獎。 

(四)因屬同一錦標賽，若有二種以上組別獲獎，而領隊或指導或管理為同

一人時，請擇優敘獎，不得重覆核敘(若不同人則可分別敘獎)。 

十八、申訴：  

(一)有關資格問題應於正式比賽前提出，賽後不予處理，其他申訴事件，

應於該場比賽後30分鐘內用書面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，

交由大會處理，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，保證金沒收。 

(二)申訴案件由大會審判委員會處理，審判委員討論之結果為最終判決，

不得異議。 

(三)比賽之一方對於選手資格有疑慮時，得於比賽開始前提出，雙方須出

示有選手相片之證明(含相片之身分證或健保卡)或全班學生在學證明

（需每位學生姓名及清晰大頭照）以資證明，無法提出證明者，取消

該員或該隊比賽資格。 

十九、附則： 

     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因天氣、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等因素，臨時更改賽

制、場地及日期。 

二十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實施之。 


